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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館商標授權申請及管理要點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國家檔案館

(以下簡稱本館)商標授權之申請及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申請人：指向本局申請本館商標授權之法人。 

(二) 本館商標：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依商標法註冊公告具本館

識別性之標識。 

(三) 本館商標授權：指本局授權予被授權人於產品標示本館商

標。 

(四) 被授權人：指申請本館商標授權經本局審查通過，並與本

局簽訂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者。 

(五) 權利金：指申請人就本館商標授權應繳付之費用。 

(六) 再製：：指變更產產品容、、計主體及及作核心，，再 產

製產品之行為。 

(七) 售價：指產品銷售之市場終端新臺幣定價或建議售價(含

稅價)。 

三、 申請人向本局申請本館商標授權，應檢附企劃書記載申請人名

稱、統一編號及聯絡資訊、產品規劃構想、預定使用素材、預

定銷售數量、通路、地區及售價、授權期限、預估權利金等。 

：：：：前項企劃書，申請人並得記載與申請本館商標授權案件相

關之非金錢回饋事項；該回饋事項變得取代權利金，經本局審

查通過者，核為本局與申請人簽訂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之一部。 

：：：：申請人檢附企劃書記載變完全者，本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

補正。 

：：：：第一項申請非經本局審查通過，並與本局簽訂本館商標授

權契約書者，申請人未取得本館商標授權。 

四、 本局審查本館商標授權申請案：以以下簡稱申請案 以書面審查為

原則，必要時，得召開專案會議審查：，並得請申請人補充說明。 

五、 本局就申請案之審查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有下列情形



2 

之一者，本局應變予審查通過： 

(一) 申請人檢附企劃書記載變完全，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 

(二) 申請人檢附企劃書記載容、有侵害他人著核權或其他權利

之虞。 

(三) 申請人於申請日前二年容與本局發生違約事由，經本局認

定違約情節重大。 

(四) 本館商標授權變利於本局或本館形象、影響本局或本館業

務推動。 

(五) 其他經本局認有變適宜之情事。 

六、 申請案經本局審查通過者，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局書面通知之 

日起十四日容依本局審查結果繳付權利金全額及簽訂本館商標

授權契約書：；該契約書應記載包含授權期限：、權利金及付款、保

密義務及違約處理等相關事項。 

：：：：申請人未依前項前段規定辦理，本局審查通過之通知失效；

其得依本要點規定向本局重新提出申請。 

七、 權利金之主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產品供銷售者，按售價百分之五乘以申請預定銷售數量主

算之。 

(二) 產品供非銷售：、供用於包材或無明訂售價者，應與本局協商

議定之。 

(三)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局同意者，得免收或酌減依前

二款規定主收之權利金： 

1. 申請人為受本局委託於本館或經本局同意地點之經營廠

商。 

2. 政府機關(構)：、級公公(私)立學校或公法人為非營利用途

申請本館商標授權。 

3. 合核推動本局或本館業務。 

4. 為再製本局自行或授權產製之產品申請本館商標授權。 

5. 有重大公益、對本局或本館有助益或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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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之繳付，應以現金為之。 

八、 本館商標授權合核方式及權責如下： 

(一) 本館商標授權期限，自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簽訂日起以二

年為限。授權期限屆滿，原被授權人喪失本館商標授權。 

(二) 被授權人得以書面敘明事由向本局申請續約，至遲應於本

館商標授權期限屆滿前三十日提出申請。本局審查其無違

反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之情事，及續約容、與本館商標授

權契約書相同或有利本局者，得同意續約；續約期間最長為

一年，並以一 為限。 

(三) 本館商標授權為非專屬授權。 

(四) 被授權人應自行辦理、委託第三人代工或協助產品之計主、

開發、產製：、行銷：、送 或銷售等事宜，並承擔相關成本費

用， 且委託第三人代工或協助者，被授權人對產品品質、容

、及行銷結果應負全部責任。 

(五) 被授權人變得免除依法應承擔之瑕疵擔保及消費者保護責

任 及擔保本局變受損失之義務。 

(六) 被授權人應於產品包裝、說明卡或其他適當位置記載下列

事項： 

1. 本館商標。 

2. 依商品標示法及相關規定標示產品名稱、尺寸及製造地等

資訊。 

3. 兼以中文及英文表達產品名稱及計主理念或容涵。 

(七) 被授權人應檢具產品照片電子檔、具有完整包裝及說明卡

之樣品，及依商品檢驗相關法令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影本級

一份供本局備查，始得銷售：；產品售價逾新臺幣二千元者：，

樣品將退還被授權人。 

(八) 除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另有約定外，被授權人應於產品產

製完成後一個月容，依下列規定繳交含完整包裝及說明卡

之成品供本局留存： 

1. 產品售價新臺幣二千元以下者，繳交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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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售價逾新臺幣二千元者，繳交二份。 

(九) 被授權人銷售產品之通路，應包括本館文作商店。： 

九、 被授權人有下列級款情事之一，應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其情

節重大，致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之目的無法達成者，本局應解除

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而溯及失效；其情節未符合中段規定者，本

局應終止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而自終止日向後失效： 

(一) 違反政府法令或本局規定。 

(二) 實際計主、產製或使用本館商標之情形與審查結果變符。 

(三) 未經本局同意擅自以任何方式提供本館商標予第三人使

用。 

(四) 商品品質有瑕疵：，依其情形無法善者者，或得善者，經本局

通知限期善者，屆期未善者者。 

(五) 其他違反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影響本局或本館名譽：、及及

政治、違反公共秩序或者良風俗等情事，經本局通知限期善

者，屆期未善者。 

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經解除或終止，原被授權人應立即停

止使用本館商標：，已繳付權利金變予退還，並應於本局指定期限

容完成下列事項，本局於解除或終止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日起

二年容變再受理其申請案： 

(一) 停止計主、產製、行銷、送 及銷售產品。 

(二) 下架、銷毀或依本局指示處理產品。 

(三) 結清雙方依本館商標授權契約書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依前項級款規定之辦理情形，原被授權人應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 本局備查。 

十、 本要點未盡事項者，依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